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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第 58 号修改）、《消防设施

通用规范》（GB 5503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和《既有建筑

改造设计指南》（DB34/T 4711）等要求，结合我市消防设计与

审查工作中遇到的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工程在执行现行标准和原

有标准时存在的实际问题，本着实事求是、不降低原建筑消防

安全水平的原则，以改善、提升既有建筑的消防安全性能为目

的，研究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在编制前，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在我市进行了试行，

并取得宝贵经验。鉴于编写者水平有限，指南中难免有不足之

处，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望及时反馈至六安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六安市裕安区梅山南路与长安南路交口

建设大厦 20 楼），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联系人及电话：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0564-3925033。

本指南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核人：

主编单位：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处

六安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

安徽天成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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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向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天宇消防技术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六安市金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裕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六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发区分局

六安市建筑产业中心

六安市建设工程消防行业协会

六安市建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安徽青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长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中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主要起草人：刘红萍、李加虎、胡冰涛、徐冉冉、徐涛、

潘娟、闫明仕、阮传生、吴永春、刘光春、胡华

兵、蔡东、程亮、孙自东、段勇、吕进周、谢晓

波、严家志、李传运、刘知韬、汪潜、邓业健

（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主要审核人：韩燕辉、金文、许志欢、潘静、刘雪鸿、张

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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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行为，明确既有建筑改造

消防设计适用标准，保障既有建筑改造消防安全，编制本指南。

1.0.2 本指南适用于六安市既有公共建筑改造、工业建筑用地

范围内行政办公及生活用房改造为公共建筑的消防设计，不适

用于住宅建筑、工业厂房和仓库改造以及房屋建筑扩建。

1.0.3 既有建筑改造未经批准，不得改动建筑物主体结构、增

加建筑面积和改变使用功能。

1.0.4 除本指南已作规定外，其它情形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

的，以及本指南中表述为“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

其改造方案均须经专家咨询同意，且改造后不应低于原建筑物

建成时消防安全水平。

1.0.5 按照现行消防规范、标准和本指南仍无法解决的既有建

筑消防改造问题，应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专项研究，按国家有关

规定实施。

1.0.6 国家、省关于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有最新标准的，从

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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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既有建筑

已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或已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建筑。

2.0.2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

根据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对既有建筑的建筑平面布局、消

防设施设备进行调整更新,使建筑空间、结构体系和消防安全性

能得到明显改善的工程建设行为。按照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

的性质，分为建筑整体消防改造、建筑局部消防改造、建筑内

部装修和专项改造四类。

2.0.3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

既有建筑地上、地下改造区域总建筑面积之和超过原地上、

地下总面积之和 50%（不含停车库)的改造；主要承重结构或主

要使用功能发生改变的改造;局部改造导致建筑使用功能、防火

分类、主要承重结构、防火分区等整体发生变化的改造。

2.0.4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既有建筑部分楼层或楼层局部产生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

区等任一方面变更的改造工程。

2.0.5 建筑内部装修

在不改变原设计建筑面积、使用功能，不改动主要承重结

构，不改变防火分区、疏散楼梯的位置和宽度等情况下，对建

筑内部空间所进行的修饰、保护及固定设施安装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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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专项改造

对既有建筑的建筑、结构、机电设备专业的专项内容以及

分部分项工程的改造。

2.0.7 现行标准

国家、行业及地方现行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的统称。

2.0.8 原有标准

既有建筑设计时或最后一次改造时设计文件所依据的国

家、行业及地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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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既有建筑改造实施方在项目决策实施前，应依据国家现

行标准、《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指南》(DB34/T 4711）和本指南，

开展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

3.0.2 可行性研究具体内容包含改造前的消防安全情况、改造

后的消防技术要求及本指南相关章节等内容。可行性研究应由

改造实施方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承担，并按照附录出具《既

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件送审同时应

将《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属地消防审

验主管部门备案。

3.0.3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项目概况、设计依据，建筑改造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2.建筑各部位改造的材料、做法及说明；

3.原建筑图，包括总体布置图、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和剖

面图；

4.改造部分的各层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墙身、楼板、

管井等构件拆除或新增图，以及洞口扩大、缩小或封闭图纸等。

必要时单列新增墙体平面布置图，包含墙身留洞、增设设备管

井、新开或预留门洞等；

5.改造部分局部构造或节点详图，包含新增的楼体、台阶、

护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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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相应的结构、机电设备等专业图纸。

3.0.4 既有建筑原为通过消防性能化设计评估的，改造时应提

供原消防性能化设计评估分析报告，作为消防设计、审查的参

考。

3.0.5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不得降低非改造部分消防安全水平。

3.0.6 建筑内部装修应执行国家现行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防火规范》（GB 50222） 的要求。

3.0.7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应明确使用功能，改变使用功能

的应执行现行标准；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应按照本指南明确适

用的标准。

3.0.8 下列情况可认定为建筑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

1.办公楼、科研楼增设对内服务的生活、文化娱乐设施；

2.文化、体育、教学、医疗建筑等在保证主体功能前提下

增加小型商业服务配套设施；

3.商业建筑内的业态调整或互换，如购物中心、专业卖场、

综合商场、商业综合体等传统商业建筑内经营（服务）内容、

店铺布置方式的调整或互换。

3.0.9 前条规定内容以外改变使用用途的，应认定为建筑使用

功能发生改变。

3.0.10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应根据建筑的现状和改造后的建筑

规模、火灾危险性等因素确定防火技术要求，改造后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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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成时的消防安全水平，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改造后的消防安全水平应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

通用规范》GB 55037 规定的目标、功能和性能要求；

2. 建筑防火类别由多层变为高层、二类高层变为一类高层

的建筑整体改造，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3.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

所改造的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不应影响未改造区域消防设施和器

材的功能和正常操作。

3.0.11 专项改造涉及的消防内容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

的，可执行原有标准。

3.0.12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新增或更换的消防设施设备，应符

合现行标准的要求，且能与原系统功能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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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

4.1 建筑分类和耐火等级

4.1.1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涉及使用功能改变等使建筑分类发

生变化的，应按照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核对，并重新对建筑分类

和建筑耐火等级进行确定。

4.1.2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新增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

限应按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保留建筑构件可维持现状。

4.1.3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既有建筑消防改造不更换电梯时，电

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要求可维持原设计。

4.1.4 利用工业建筑用地范围内原行政办公及生活用房改造

为对外经营的营业性场所时应执行现行标准。

4.2 总平面、平面布置、防火分区

4.2.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

4.2.1.1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建筑整体消防改造，与相邻建筑防

火间距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按下列执行：

1.当高层建筑防火间距小于 4.0 米、多层建筑防火间距小

于 3.5 米时，建筑外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且改造建筑外

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 小时。

2.当高层建筑防火间距不小于 4.0 米时、多层建筑防火间

距不小于 3.5 米时，不应新增外门外窗洞口，原有外墙上的门、

窗、洞口应改为不可开启或火灾时能自动关闭的甲级防火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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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改造建筑外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 小时。

3.外墙保温材料及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 A 级。

4.2.1.2 防火分区应执行现行标准，其中使用功能未改变的，

确有困难时，可执行原有标准。

4.2.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4.2.2.1 如原防火分区发生变动时，发生变动的防火分区消防

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2.2.2 因改造局部增加面积的，如局部增设夹层、封堵中庭

洞口等增加建筑面积而造成原有防火分区分隔和面积变动的，

产生变动的防火分区应按照现行标准执行。

4.2.2.3 改造楼层增加疏散楼梯、消防电梯，经过下部未改造

楼层但对下部楼层的防火疏散未产生影响时，可不对下部楼层

进行改造。增加的疏散楼梯和消防电梯应执行现行标准。

4.2.2.4 增设密室逃脱类场所与建筑的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

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 小时 的防火隔墙和 1.00 小时（一类高层

建筑为 1.5 小时）的不燃性楼板分隔。

4.3 安全疏散、疏散楼梯间

4.3.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

4.3.1.1 应根据改造部分不同功能需求，依据现行标准复核疏

散距离、疏散宽度、安全出口数量。

4.3.1.2 使用功能改变的，楼梯间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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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楼梯间改造为封闭楼梯间、封闭楼梯间改造为防烟楼梯间时，

该楼梯间在各层均应满足有关封闭楼梯间和防烟楼梯间的相关

要求，首层出口应执行现行标准。

4.3.1.3 使用功能改变的，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应按现行标准计

算，并满足改造后的计算宽度要求。

4.3.1.4 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除下列内容可执行原标准，

其余均应执行现行标准：

疏散楼梯、疏散走道的宽度计算方式、设置形式、位置，

楼梯间应急排烟窗；楼梯间地上、地下防火分隔。

4.3.1.5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保留的疏散楼梯，梯段净宽应执

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当梯段净宽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的规定，视同满足现行标准要求，

可计入疏散总宽度；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既有楼梯可计入安全出

口数量，但不计入疏散总宽度。

4.3.1.6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保留的疏散门或安全出口，洞口

净宽、净高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不低于原有标准要

求。

4.3.1.7 增设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影剧院、礼堂

等，应依据现行标准设置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梯。

4.3.1.8 既有建筑敞开外廊改成封闭外廊时，其改造部分的防

火分区、安全疏散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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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4.3.2.1 局部改造，不得降低非改造部分的疏散宽度、疏散距

离、安全出口。

4.3.2.2 局部消防改造区域功能未改变的，可执行本指南

4.3.1.4--4.3.1.6 的规定。

4.3.2.3 区域功能改变的，改造区域需利用的所在楼层安全出

口净高、净宽应执行现行标准。需利用的楼梯间在各层的形式

应执行现行标准。

4.3.2.4 使用功能改造为特殊使用功能场所的，应执行现行标

准。

4.3.2.5 既有建筑敞开外廊改成封闭外廊时，其改造部分的防

火分区、安全疏散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4 建筑构造

4.4.1 改造部分的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均应

符合现行标准。

4.4.2 新增防火墙应设在建筑的基础、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

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标准要求。

4.4.3 防火墙、防火隔墙上的防火卷帘宽度应符合现行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规定，确有困难的，可维

持既有防火卷帘现状宽度，但其可靠性、防烟性能、信号反馈

功能等性能应符合现行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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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救援设施

4.5.1 改造范围内消防救援窗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4.5.2 因使用功能改变导致建筑类别变为一类高层建筑以及

既有建筑五层及以上楼层新设置老年人照料设施的，应按照现

行标准要求设置消防电梯。

4.5.3 消防电梯前室短边长度、消防电梯前室首层通道设置应

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执行原有标准。条件允许的既

有建筑前室面积宜适当加大。

4.5.4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使用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可执行原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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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

5.1 一般规定

5.1.1 因使用功能改变导致建筑抗震设防类别提高时，应委托

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抗震检测鉴定。

5.1.2 抗震鉴定与设计应按照相关标准执行、并应符合《既有

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 第 5.3.2 条规定。结

构改造后的抗震能力验算应符合《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

范》GB55021-2021 第 6.4.2 条第二款规定。

5.1.3 结构荷载显著增加、结构体系改变、结构布置明显改变、

结构产生新的薄弱部位的结构改造，按现行标准进行设计。

5.1.4 未改变原承重结构、结构荷载未明显加大的，须请原设

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照原结构设计规范（建造

完毕时）进行结构承载力安全复核，出具相应复核结果。

5.2 结构防火

5.2.1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时，应判定改造部位结构构件的防火

性能，未达到现行标准要求的，需进行防火处理。当钢筋或钢

构件的保护层厚度不满足防火要求时，应进行防火保护设计；

改造后结构构件的最小截面尺寸应执行现行标准。

5.2.2 既有结构构件加固或改造时，应按现行标准注明建筑的

耐火等级、构件的耐火极限及防火材料的性能要求，并进行下

列防火保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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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采用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时，应对

预应力拉杆、锚具、垫板、撑杆、缀板及各种紧固件的外露表

面进行防火保护设计；

2.当采用粘贴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或绕丝加固法加固钢筋

混凝土构件时，应对纤维复合材料或钢丝进行防火保护设计；

3.加固或改造时，各种新增的钢构件、外包的型钢、粘贴

的钢板、螺栓、锚栓的外露表面应进行耐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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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给排水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消防给水设施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1.使用功能改变的，应执行现行标准；

2.使用功能未改变的，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防水池有

效容积计算方式以及消防水泵房位置可执行原有标准，但应保

证火灾时人员便于进出消防泵房，其余应执行现行标准。

6.1.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中消防给水设施，当使用功能改变

时，应执行本指南 6.2 节～6.5 节具体内容。使用功能未改变

的局部改造及建筑内部装修，可执行原有标准。

6.1.3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灭火器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6.2 消防水量和消防水池

6.2.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和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

造，室外消火栓及水泵接合器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6.2.2 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及火灾延续时间应执行现行标准。

6.2.3 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消防水池相应储水

量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采用下列措施：

1.继续使用原有水池，水池容积计算方式可执行原有标准，

消防用水量应执行现行标准；

2.当改造工程周边有符合条件、可利用的市政消火栓时，

可折减室外消防用水量，最多可折减 15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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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取水口与改造建筑间消防水龙带可通

行距离小于 150 米，且两个产权单位或两个物业管理单位签订

有授权使用协议的，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可作为备用消防水源，

改造建筑消防水池储存的室外消防用水量计算标准可折减，最

多不超过 15L/s。

6.2.4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需要新增消火栓或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无消防水泵房但必须增加时，当消防水池采用两路消防供

水且在火灾情况下连续补水能满足消防水量要求的，消防水池

有效容积需经计算确定，且不应小于 100 立方米，当仅有消火

栓系统时不应小于 50 立方米。

6.3 消防供水设施

6.3.1 消防设计参数发生改变时，应对原消防水泵参数进行复

核， 消防水泵房不在改造区域内的消火栓系统改造，校核消防

水泵扬程时，消火栓水枪充实水柱应执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

消火栓栓口动压可不执行现行消防技术标准，但应满足水枪充

实水柱要求。消火栓水枪充实水柱执行现行标准，消火栓栓口

动压可执行原标准。消防泵能否继续使用应通过计算确定，不

能满足要求的应按现行标准进行更换。当水泵扬程增加时，应

复核管道、阀门及附件的承压能力，不满足要求时，应更换管

道、阀门及附件，新增或更换的管道、阀门及附件应满足现行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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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当消防水泵房、消防水箱在改造范围内，消防泵控制应

执行现行标准。 当消防水泵房、消防水箱不在改造范围内，原

消防箱按钮可保留，消防泵可沿用原有的控制启动方式。

6.3.3 高位消防水箱有效容积应执行现行标准。对于建筑高度

不超过 100 米 的建筑，高位消防水箱容积不超过 36 立方米的

按现行标准执行，超过 36 立方米且结构加固，确有困难的，

可执行原有标准。

6.3.4 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0 平方米或层数不超过 2 层的单、

多层公共建筑，因设计使用功能发生改变造成消防系统改造，

当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时，应增设高位消防水箱，确有

困难的，可不设高位消防水箱，但应设消防水池、消防水泵、

稳压泵和气压罐，消防水泵 、稳压泵的供电及气压罐容积等设

置要求应满足现行标准。

6.3.5 消防水池及消防水箱的水位应能就地和在消防控制室

显示，消防水池及消防水箱应设置高低水位报警装置。

6.3.6 消防给水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设置压力开关、流量开关等

消防水泵自动启泵控制装置。建筑局部消防改造时，按上述要

求改造自动启泵控制装置确有困难的，消火栓箱内的消防水泵

启泵按钮应保留。

6.4 室内消火栓系统

6.4.1 在办公楼、教学楼、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等其他民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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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设“展览、商店、旅馆、 医疗、老年人照料设施、大中

型幼儿园、图书馆、儿童活动场所等用房”功能时，应按现行

标准要求设置消火栓系统。当按现行规范要求可不设置室内消

火栓系统时，但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当非改

造区域因物权所属等原因确有困难暂时无法增设时，允许仅在

改造区域内增设。

6.5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5.1 高层建筑消防改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应执行现行标

准。

6.5.2 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应按现行标准增设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范围如下：

1.多层建筑增设展览、商店、餐饮、旅馆和医疗设施，且

该建筑的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 平方米或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 平方米；

2.多层建筑增设大中型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

3.多层建筑增设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密室逃脱类场所，

且新增部分位于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300

平方米；

4.多层建筑增设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密室逃脱类场所，

且新增部分位于地下或半地下或四层及以上；

5.地下建筑或地下室（含半地下室）增设总建筑面积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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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平方米商店；

6.新增设置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调系统且总建筑面积

大于 3000 平方米的办公建筑。

6.5.3 当改造需增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但确有困难时，可按现

行标准设计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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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暖 通

7.1 一般规定

7.1.1 防排烟系统应根据改造要求和目标，明确改造范围、改

造内容及相关技术指标，对所涉及的防排烟系统进行改造设计。

7.1.2 防排烟系统不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时，应对相关设备或

全系统进行改造。

7.1.3 改造部分不应影响未改造部分的正常使用。

7.2 防排烟系统

7.2.1 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整体消防改造，改造范围内的防

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防烟系统设置的场所及部位不改变时，防烟系统可延

用原建筑防烟设施，且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新增的防烟

系统应执行现行标准；

2. 排烟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进行设计，确有困难时应对原排

烟系统设施进行复核：当原系统的排烟竖井尺寸满足现行标准

排烟量要求时，机械排烟系统可接入原排烟竖井，排烟设施不

应低于原有标准；当原有系统的排烟竖井尺寸不满足现行标准

排烟量要求时，应执行现行标准。

7.2.2 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防排烟系统应符

合下列要求：

1. 原防烟系统设置的场所及部位不改变时，可延用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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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烟设施，且不应低于原有标准；新增的防烟系统应执行现行

标准；

2 .排烟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进行设计；确有困难时可延用原

建筑排烟竖井，排烟设施不应低于原有标准。

7.2.3 防烟、排烟系统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改造部分

继续使用的原机械加压送风、机械排烟及补风系统，风机设置

在室外时加压送风机、排烟风机、补风风机其周围至少 6 米 范

围内不应布置可燃物，且必须设置满足防护（防雨、防晒）、

通风散热及检修要求的防护罩，防护罩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1.00 小时。

7.2.4 机械排烟系统改造，排烟口排烟量可按风口有效面积与

风速乘积计算，风口风速不宜大于 10 米每秒。

7.2.5 设置自然排烟设施的场所，自然排烟口有效面积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的规

定，不符合时应增设机械排烟设施。当确有困难时，可维持自

然排烟口面积、高度现状，但应满足以下要求：

1.中庭、剧场舞台空间的自然排烟口面积不应小于该场所

面积的 5％；

2. 其他场所自然排烟口面积不应小于该场所面积的 2％，

或根据该场所火灾规模和安全疏散所需最小清晰高度经计算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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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为自然排烟口的可开启外窗，当采用开窗角大于 30°

的悬窗或平开窗时，可按开启扇面积计算自然排烟口面积，当

采用开窗角度小于或等于30°的悬窗或平开窗以及其他类型外

窗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有关规定计算自然排烟口面积。

7.3 控制系统

7.3.1 实施改造的防排烟系统，其改造部分的监测与控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及《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

术标准》（GB 5125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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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 气

8.1 一般规定

8.1.1 应在对既有建筑的消防供配电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电气火灾监控系

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防火门监控系统等现场检查、评估的

基础上，根据改造后建筑物的消防用电负荷情况和使用要求进

行相关系统设计。

8.1.2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的电气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确有困难时，相关设计措施应确保改造后的消防安全性能或消

防安全水平不低于原有标准或原建筑建造时的消防安全性能或

消防安全水平。

8.1.3 改造区域内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应符合现行标准。

8.2 消防电源及配电

8.2.1 改造区域内的消防电源及其配电系统应执行现行标准；

非消防配电回路应根据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要求设置电气火灾监

控系统或装置。

8.2.2 改造区域的消防配电系统当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

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组、蓄电池组作

为应急电源或备用电源，应急电源或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

应执行现行标准。

8.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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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应执行现行

标准，且应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

8.3.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1.改造区域内的新增及改造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应符

合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2.新增或变更的防排烟风机、消防电梯等设备的消防联动

控制，应执行现行标准；

3.消火栓泵启动控制方式应按现行标准执行，确有困难的，

可执行原有标准；如消火栓按钮需直接控制启动消火栓泵的，

改造时可予以保留；

4.新增的防火卷帘、常开防火门、电动排烟窗、电动挡烟

垂壁消防联动控制方式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执行

原有标准；

5.当改造区域设有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时，

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或装置；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时，

应将可燃气体报警系统控制器信号接入火灾报警系统；

6.改造区域的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监控系统应执行

现行标准。

8.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8.4.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的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设

计，应执行现行标准。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建筑整体消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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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当疏散楼梯和疏散走道的宽度不符合现行标准的规定时，

这些部位的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 15Lx。

8.4.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应执

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系统控制方式可执行原有标准，但

系统电源、灯具选型及布置、照度要求、使用蓄电池电源供电

时的连续供电时间等应执行现行标准。

8.5 其他

8.5.1 线缆选择及敷设应执行现行标准。

8.5.2 电气防火封堵应执行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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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报告

项目名称 产权单位名称

项目地址 改造实施单位名称

用地性质 改造可行性研究单
位名称

原建筑状况

产权状况 全部建筑产权证 改造部分产权证 全部建筑租赁使用合同 改造部分租赁使用合同

建筑高度 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层数 地上： 层、地下： 层

建筑使用功
能

建设时批准的功能

之前改建时批准的功能

批准文件名称、文号

拟改造情况

改造形式 建筑整体改造 局部 层、 层改造 建筑内部装修 层、 层 改造面积
平方米

拟改建功能 （功能及分布情况）

可行性研究情况

可行性研究内容
改造前情况（涉及功能的，应
满足使用要求）

拟改造功能的现
行标准要求

改造条件
备注

（改造后符合原标准情况及加强措施）

建筑耐火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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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间距

消防车道

消防登高操作场地

独立安全出口和疏散楼
梯

消防电梯（包括首层或到
达地下室）

平面布置、建筑功能

防火分区、防火分隔

疏散人数和安全出口数
量、宽度

疏散楼梯总宽度是否满足改造后的要求？

疏散距离

疏散楼梯形式 疏散楼梯间形式是否发生变化？

避难层

消防救援窗和防烟楼梯
间顶部固定窗

消防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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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火栓系统 包括是否新增系统、系统用水量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包括是否新增系统、系统用水量标准

消防用水量 包括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池位置和容积，
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市政供水条件等情况

消防水泵房、高位消防水
箱

防火门或窗

防火卷帘

消防救援口

楼梯间顶部应急排烟窗

结构安全性（包括钢结构
的防火涂料、木构件的防
火处理及混凝土构件保
护层）

防烟系统 包括机械送风和自然排烟情况

排烟系统 单独排烟系统仅可行性研究改造层情况

消防电源 消防用电等级变化情况及解决方案建议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消防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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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
示系统

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电气
火灾监控系统、防火门监
控系统

消防电缆

外墙及屋面保温材料

建筑灭火器

其它根据情况增加评估
内容

可行性研究结论

依据《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指南》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该项目改造消防技术可行性研究结论为： 
可行 不可行

可行性研究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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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在编制前，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在我市进行了试行，并取得宝贵经验。鉴于编写者水平有限，指南中难免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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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建筑内部装修  
	2.0.7  现行标准  
	2.0.8  原有标准  

	3 基本规定
	3.0.5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不得降低非改造部分消防安全水平。
	3.0.7  既有建筑改造消防设计应明确使用功能，改变使用功能的应执行现行标准；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应
	3.0.8  下列情况可认定为建筑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

	3.0.11  专项改造涉及的消防内容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执行原有标准。
	4 建筑
	4.1.1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涉及使用功能改变等使建筑分类发生变化的，应按照现行消防技术标准核对，并
	4.1.2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新增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按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进行设计，保留建筑
	4.1.3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既有建筑消防改造不更换电梯时，电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要求可维持原设计。
	4.1.4  利用工业建筑用地范围内原行政办公及生活用房改造为对外经营的营业性场所时应执行现行标准。
	4.2.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
	4.2.1.1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建筑整体消防改造，与相邻建筑防火间距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
	1.当高层建筑防火间距小于4.0米、多层建筑防火间距小于3.5米时，建筑外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且
	2.当高层建筑防火间距不小于4.0米时、多层建筑防火间距不小于3.5米时，不应新增外门外窗洞口，原有
	3.外墙保温材料及外墙装饰材料的燃烧性能均应为A级。
	4.2.1.2  防火分区应执行现行标准，其中使用功能未改变的，确有困难时，可执行原有标准。
	4.2.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4.2.2.1 如原防火分区发生变动时，发生变动的防火分区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2.2.2 因改造局部增加面积的，如局部增设夹层、封堵中庭洞口等增加建筑面积而造成原有防火分区分
	4.2.2.3 改造楼层增加疏散楼梯、消防电梯，经过下部未改造楼层但对下部楼层的防火疏散未产生影响时
	4.2.2.4  增设密室逃脱类场所与建筑的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小时 的防火隔
	4.3.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
	4.3.1.1 应根据改造部分不同功能需求，依据现行标准复核疏散距离、疏散宽度、安全出口数量。
	4.3.1.2  使用功能改变的，楼梯间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敞开楼梯间改造为封闭楼梯间、封闭楼梯间
	4.3.1.3  使用功能改变的，疏散楼梯的净宽度应按现行标准计算，并满足改造后的计算宽度要求。
	4.3.1.4  使用功能未发生改变的，除下列内容可执行原标准，其余均应执行现行标准：
	疏散楼梯、疏散走道的宽度计算方式、设置形式、位置，楼梯间应急排烟窗；楼梯间地上、地下防火分隔。
	4.3.1.5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保留的疏散楼梯，梯段净宽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当梯段净宽不
	4.3.1.6  使用功能未改变的，保留的疏散门或安全出口，洞口净宽、净高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
	4.3.1.7  增设老年人照料设施、儿童活动场所、影剧院、礼堂等，应依据现行标准设置独立安全出口和
	4.3.1.8  既有建筑敞开外廊改成封闭外廊时，其改造部分的防火分区、安全疏散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3.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
	4.3.2.1 局部改造，不得降低非改造部分的疏散宽度、疏散距离、安全出口。
	4.3.2.2 局部消防改造区域功能未改变的，可执行本指南4.3.1.4--4.3.1.6的规定。
	4.3.2.3 区域功能改变的，改造区域需利用的所在楼层安全出口净高、净宽应执行现行标准。需利用的楼
	4.3.2.4  使用功能改造为特殊使用功能场所的，应执行现行标准。
	4.3.2.5  既有建筑敞开外廊改成封闭外廊时，其改造部分的防火分区、安全疏散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
	4.4.1  改造部分的防火门、防火窗、防火卷帘的耐火极限均应符合现行标准。
	4.4.2  新增防火墙应设在建筑的基础、框架、梁等承重结构上，其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标准要
	4.4.3  防火墙、防火隔墙上的防火卷帘宽度应符合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
	4.5.1  改造范围内消防救援窗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4.5.2  因使用功能改变导致建筑类别变为一类高层建筑以及既有建筑五层及以上楼层新设置老年人照料设
	4.5.3  消防电梯前室短边长度、消防电梯前室首层通道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执行原有标
	4.5.4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使用功能不改变的情况下，可执行原有标准
	5.结构
	5.1.1  因使用功能改变导致建筑抗震设防类别提高时，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抗震检测鉴定。
	5.1.2  抗震鉴定与设计应按照相关标准执行、并应符合《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
	5.1.3  结构荷载显著增加、结构体系改变、结构布置明显改变、结构产生新的薄弱部位的结构改造，按现
	5.1.4  未改变原承重结构、结构荷载未明显加大的，须请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照原结
	5.2.1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时，应判定改造部位结构构件的防火性能，未达到现行标准要求的，需进行防火
	5.2.2  既有结构构件加固或改造时，应按现行标准注明建筑的耐火等级、构件的耐火极限及防火材料的性
	1.当采用体外预应力加固法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时，应对预应力拉杆、锚具、垫板、撑杆、缀板及各种紧固件的
	2.当采用粘贴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或绕丝加固法加固钢筋混凝土构件时，应对纤维复合材料或钢丝进行防火保护
	3.加固或改造时，各种新增的钢构件、外包的型钢、粘贴的钢板、螺栓、锚栓的外露表面应进行耐火保护。
	6 给排水
	6.1.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消防给水设施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1.使用功能改变的，应执行现行标准；
	2.使用功能未改变的，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防水池有效容积计算方式以及消防水泵房位置可执行原有标准，
	6.1.2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中消防给水设施，当使用功能改变时，应执行本指南6.2节～6.5节具体内
	6.1.3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灭火器的设置应执行现行标准。
	6.2.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和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室外消火栓及水泵接合器的设置应执行现
	6.2.2  室内外消防用水量及火灾延续时间应执行现行标准。 
	6.2.3  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消防水池相应储水量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的，可采用下
	1.继续使用原有水池，水池容积计算方式可执行原有标准，消防用水量应执行现行标准； 
	2.当改造工程周边有符合条件、可利用的市政消火栓时，可折减室外消防用水量，最多可折减15L/s； 
	3.相邻建筑消防水池取水口与改造建筑间消防水龙带可通行距离小于 150米，且两个产权单位或两个物业管
	6.2.4  建筑局部消防改造需要新增消火栓或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消防水泵房但必须增加时，当消防水池
	6.3.1 消防设计参数发生改变时，应对原消防水泵参数进行复核， 消防水泵房不在改造区域内的消火栓系
	6.3.2  当消防水泵房、消防水箱在改造范围内，消防泵控制应执行现行标准。 当消防水泵房、消防水箱
	6.3.3  高位消防水箱有效容积应执行现行标准。对于建筑高度不超过 100米 的建筑，高位消防水箱
	6.3.4  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平方米或层数不超过2层的单、多层公共建筑，因设计使用功能发生改
	6.3.5  消防水池及消防水箱的水位应能就地和在消防控制室显示，消防水池及消防水箱应设置高低水位报
	6.3.6  消防给水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设置压力开关、流量开关等消防水泵自动启泵控制装置。建筑局部消防
	6.4.1  在办公楼、教学楼、非住宅类居住建筑等其他民用建筑中，增设“展览、商店、旅馆、 医疗、老
	6.5.1  高层建筑消防改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应执行现行标准。 
	6.5.2  使用功能改变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应按现行标准增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范围如下： 
	1.多层建筑增设展览、商店、餐饮、旅馆和医疗设施，且该建筑的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 1500平方米或总建
	2.多层建筑增设大中型幼儿园、老年人照料设施； 
	3.多层建筑增设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密室逃脱类场所，且新增部分位于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任一层建筑面积
	4.多层建筑增设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密室逃脱类场所，且新增部分位于地下或半地下或四层及以上； 
	5.地下建筑或地下室（含半地下室）增设总建筑面积大于 500平方米商店； 
	6.新增设置送回风道（管）的集中空调系统且总建筑面积大于 3000平方米的办公建筑。
	6.5.3  当改造需增加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但确有困难时，可按现行标准设计自动喷水灭火局部应用系统。
	7 暖 通
	7.1.1  防排烟系统应根据改造要求和目标，明确改造范围、改造内容及相关技术指标，对所涉及的防排烟
	7.1.2  防排烟系统不能满足使用功能要求时，应对相关设备或全系统进行改造。
	7.1.3  改造部分不应影响未改造部分的正常使用。
	7.2.1  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整体消防改造，改造范围内的防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原防烟系统设置的场所及部位不改变时，防烟系统可延用原建筑防烟设施，且不应低于原建造时的标准。新
	2. 排烟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进行设计，确有困难时应对原排烟系统设施进行复核：当原系统的排烟竖井尺寸满足
	7.2.2  不改变使用功能的建筑局部消防改造：防排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防烟系统设置的场所及部位不改变时，可延用原建筑防烟设施，且不应低于原有标准；新增的防烟系统应
	2 .排烟系统应按现行标准进行设计；确有困难时可延用原建筑排烟竖井，排烟设施不应低于原有标准。
	7.2.3  防烟、排烟系统风机，应设置在专用机房内；改造部分继续使用的原机械加压送风、机械排烟及补
	7.2.4  机械排烟系统改造，排烟口排烟量可按风口有效面积与风速乘积计算，风口风速不宜大于10米每
	7.2.5  设置自然排烟设施的场所，自然排烟口有效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1.中庭、剧场舞台空间的自然排烟口面积不应小于该场所面积的5％；
	2. 其他场所自然排烟口面积不应小于该场所面积的2％，或根据该场所火灾规模和安全疏散所需最小清晰高度
	3 .作为自然排烟口的可开启外窗，当采用开窗角大于30°的悬窗或平开窗时，可按开启扇面积计算自然排烟
	7.3.1  实施改造的防排烟系统，其改造部分的监测与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
	8 电 气
	8.1.1 应在对既有建筑的消防供配电系统、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
	8.1.2  既有建筑消防改造的电气消防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确有困难时，相关设计措施应确保改造后的
	8.1.3  改造区域内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应符合现行标准。
	8.2.1  改造区域内的消防电源及其配电系统应执行现行标准；非消防配电回路应根据现行消防技术标准要
	8.2.2  改造区域的消防配电系统当从电力系统取得第二电源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独立于正常电源的发电机
	8.3.1  建筑整体消防改造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应执行现行标准，且应设置防火门监控系统、消防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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